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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户籍制度的几个问题 

内容提要：西周分封制下不大可能建立通行于全国的比较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我国比较严密

的户籍制度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全国后，随着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行，户籍制度也

更加严密。汉王五年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

宅”，实际上是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清理与整顿户籍。从吕后《二年律令·户律》和县乡定户籍与郡

国上计的关系看，汉代户籍应是一年一定。汉代户籍的主要内容是吏民家口名年，不包括赀产。据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奏谳书》、居延新简《甘露二年御史书》与三国吴简，汉代奴婢入籍。

奴婢在法律上首先还是“人”，所以奴婢登入户籍、手实与户口帐，而畜产等资财不在其列。奴婢

对于其主而言（也仅仅是对其主人而言）是财产，所以奴婢又登入主人的赀产簿。二者并行不悖。

因为奴婢只是“贱人”，所以奴婢虽然有“名数”，但不算编户齐民。 

关健词 秦汉 郡县制 户籍 奴婢 

 

一、秦汉户籍制度溯源 

户籍制度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的户口登记与管理的制度。它是统治者征调赋役、落实行政管

理的重要依据，是统治者控制社会人口的重要手段。即如南齐建元二年（公元 480 年）萧道成诏所

说：“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
①
。 

史籍有关户籍登记制度的记述源远流长。《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

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

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郑玄注：

“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齿。版，今户籍也。下，犹去也。每岁更着生去死”。《周

礼·天官·宫伯》载：“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

八次八舍之职事”。郑众注曰：“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 

《周礼》据说是记载西周制度之典籍。然《周礼》晚出，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时期，夹杂着

春秋战国制度，甚或夹杂着春秋战国时期时人的政治理想，因而不能认为是西周时期的信史。西周

时期，我国仍盛行分封制。周天子既“授民授疆土”予众多基本独立的诸侯，诸侯又分封给卿大

夫，周王室就很难越过诸侯、卿大夫，去登记与管理诸侯国属下的民户。西周又是宗法社会。无论

是国还是野，统治民族还是被统治民族，都是以宗族为单位聚居。国家也难以越过各宗主直接掌控

民户。因此，我以为西周分封制下不大可能建立通行于全国的比较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诗

经·北山》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并不意味着周

                             
①
 《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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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果真能实际掌控全国的民人，并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至于周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是否已有严

密的户籍登记制度，还有待于证实
①
。 

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虽仍存，但各诸侯国实际上已是独立成国，各诸侯国内部虽仍实行分

封制，但诸侯公室对其卿大夫采邑的控制，与周天子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相比，要严密得多。而且，

各诸侯国内部多数也已建立直属于诸侯公室的郡县。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度也日趋破坏，小家庭

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就使建立比较严密的户籍制度成为可能。 

齐国不迟于齐桓公时期，就已建立比较严密的户籍制度。《国语·齐语》即记：“桓公曰：

‘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

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管子于是制国：

‘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

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

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

乡之帅帅之’……。”这里说的虽然只是基层行政区划制度，但基层行政区划制度与户口管理制度

密切相关。有了严密的基层行政区划，就可能进行户口登记与管理。《管子·禁藏》即记：“夫善

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

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往于民，

民心可系于主……夫叙钧者，所以多寡也。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

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这里就提到了“户籍田结”。此处的

“籍”与“结”都是作动词用。“籍”的对象是“民”，“结”的对象是“田”，也就是对户口与

田土进行登记与管理。 

春秋时期，宋国也有较严密的户籍制度。《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有一则记事：宋元

王二年（公元前 530 年），泉阳渔民豫且捕得龟，龟梦告宋元王，“于是王乃使人驰而往问泉阳令

曰：‘渔者几何家？名谁为豫且？豫且得龟，见梦于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阳令乃使吏案籍视

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此则记事是褚少孙为补《史记》缺文而作，事涉

志怪，自不可信。但其中说到的泉阳令“乃使吏案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

                             
①
 《国语·周语》记：周宣王四十年（公元前 790 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

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

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

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

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

说明此前不曾“料民”（即大规模清点民数），不是用登记户籍的办法来“习民数”，掌握百姓的“少多、死

生、出入、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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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则多少反映了其时宋国的户籍管理情况，说明春秋后期，宋国已经有户籍有图，吏仅需“案

籍视图”，即可知该邑有水上渔者 55 家，豫且之庐位于上游。 

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卫、吴、越等国都实行书社制度，诸侯常以数以百计的书社赐卿大

夫，如《左传》哀公十五年记：“昔晋人伐卫
①
，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自济

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杜预注曰：“二十五家为一社，籍书而致之”
②
。《荀子·仲

尼》：“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与之书社三百，

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记：“（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这些书社，既是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又是最基层的户口、户籍的登记与管理机构。 

战国时期的魏国还制定了《户律》，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户律》。《魏户律》已佚，《睡

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中保存了其中一条：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妇

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壻（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

（予）田宇。三枼（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 壻虑赘

（婿）某叟之乃（仍）孙。  魏户律” 

从中得见，魏安厘王二十五年曾规定：贾门逆旅、赘婿后父不得单独立户，不得出仕。三世之

后虽可出仕，但仍应在户籍上注记其父祖尝为“贾门逆旅、赘婿后父”。秦并魏地之后，这一条款

为秦国所沿用，成为秦国官吏必须遵守的“为吏之道”的一部分。 

二、秦汉的户籍管理制度 

秦国建立户籍制度不迟于秦献公十年（公元前 375 年）。《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即

记：“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这里说的是秦献公十年始行户籍相伍．．．．之法，

而不是说秦献公十年始行户籍之法。这是传世文献中最早见到的户籍一词。 

至秦孝公六年（公元前 356 年）商鞅变法时，更进而“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

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③
，使户籍

制度更加严密。《商君书·境内》也谈到“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说明其户籍制度已无例外地实行于秦国全境。睡虎地秦墓出土就保存了当时一条秦国《傅律》：

“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

                             
①
 此为鲁定公八年（公元前 502 年）事。 

②
 《左传杜林合注》卷四九。 

③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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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傅律。
①
”意思是：匿年十五以上未成年

男子及申报癃疾不实，典、老判处可以用金钱赎罪的耐刑。百姓不当入老，或至老时不用请，敢为

诈伪老，罚铠甲二副；典、老不告，各罚铠甲一副；同伍之人，各户罚盾一面，皆迁徙之。睡虎地

秦墓出土的《法律问答》还提到：“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

可（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
②
。说明民户迁徙，应主动报告官府，申请“更籍”，否则就要

罚赀、判罪。如果相关的官吏不及时为之“更籍”，致使迁徙者被判耐以上罪者，相关的官吏应当

被罚赀二甲。由此可见秦国执行户籍制度之严格。 

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 231 年），“初令男子书年”，即在户籍上增加男子登记年龄一项。

这项规定得到严格执行。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编年纪》就记载：秦国有一名叫“喜”的男子，于秦

王十六年“自占年”。 

秦统一全国后，随着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行，户籍制度也更加严密。先期刊布的的

湘西里耶秦代简牍中就有一枚关于移户问题的： 

廿六年五月辛已朔庚子，启陵乡囗敢言之:都乡守嘉言:渚里囗／ 

劾等十七户徒都乡，皆不移年籍√。令曰移言·今问之，劾等徙／ 

书告都乡曰:启陵乡未有枼(牒)，毋以智(知)劾等初产至今年数／ 

口口谒令都乡具问刻等年数。敢言之。          J1〔16〕9 正   

囗囗口迁陵守丞敦孤告都乡主，以律令从事。/建手。 

甲辰水十一刻〔刻〕下者十刻，不更成里午以来，貄手。  J1〔16 号〕9 背
③  

 

秦末战乱，“图籍散乱”
④
。刘邦帅义军灭秦，“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

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因萧何“具得秦图书”，所以楚汉相争时，汉王刘邦能“具

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
⑤
。 

汉王五年（公元前 202 年）十二月，汉灭楚，再度统一中国，正月，刘邦称帝，五月即颁诏

“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
⑥
，即令逃亡者返乡附

籍。这实际上是一次全国范围的清理与整顿户籍。这一工作持续了好几年。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

土的《奏谳书》就记录了以下两件个案：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43 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 213 页。 

③
 《中国历史文物》2003 年第 1期第 22 页。句读参考张俊民《龙山里耶秦简二题》，《考古与文物》2004 年第 4

期。 
④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⑤
 《史记》卷二三《萧相国世家》。 

⑥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时以十月为岁首，故十二月在前，正月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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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十月己未，安陆丞刻（劾）狱吏平舍匿无名数大男子种一月，平曰：诚智（知）种无

【名】数，舍匿之，罪，它如刻（劾）。种言如平。问：平爵五大夫，居安陆和众里，属安陆相，它如

辞。鞫：平智（知）种无名数，舍匿之，审。当：平当耐为隶臣，锢，毋得以爵、当赏免。·令曰：诸

无名数者，皆令自占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皆耐为隶臣妾，锢，勿令以爵、赏

免，舍匿者与同罪。以此当平。” 

“·十年七月辛卯朔甲寅，江陵余丞骜敢谳之。迺五月庚戌，校长池曰：士五（伍）军告池曰：大

奴武亡，见池亭西，西行。池以告，与求盗视追捕武，武格斗，以剑伤视，视亦以剑伤武。·今武曰：

故军奴，楚时去亡，降汉，书名数为民，不当为军奴。视捕武，诚格斗，以剑击伤视，它如池。·视

曰：以军告，与池追捕武，武以剑格斗，击伤视，视恐弗胜，诚以剑刺伤武而捕之，它如武。·军曰：

武故军奴，楚时亡，见池亭西。以武当复为军奴，即告池所，曰武军奴，亡。告诚不审，它如池、

武。……吏当：黥武为城旦，除视。廷以闻，武当黥为城旦，除视。”① 

《奏谳书》与吕后《二年律令》同出，该墓同出之历谱，起自汉高祖五年（公元 202 年）止

吕后二年（公元 186 年），由此可知，上引两简的“八年”、“十年”，即汉高祖八年、十年。时

距汉高祖五年五月颁布上引诏令不久。从上引《奏谳书》的个案看，汉高祖五年五月的诏令可能就

已包含“诸无名数者，……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皆耐为隶臣妾，锢，勿令以爵、

赏免，舍匿者与同罪”的内容，或者是汉高祖上述诏令后，旋即做出以上补充规定。汉高祖的上述

诏令得到切实执行，至汉高祖八年、十年，各地的地方官吏仍在致力于检括逃亡人，追究舍匿亡人

者的法律责任。 

在此前后，萧何又在战国魏国李悝的《六经》的基础上，加上户、兴、厩三篇
②
。 

萧何的《九章之律》今不存，但近年于张家山汉墓却出土了吕后时期的《二年律令》，其中

就包括《户律》一篇。因两两者时间相距不久，吕后《二年律令》中的《户律》的主要内容应与萧

何《九章之律》中的《户律》相近。 

吕后《二年律令·户律》内容很丰富，共 1000 多字，约 20 条
③
。其中，关于户口的登记，规

定： 

“民皆自占年。小未能自占，而毋父母、同产为占者，吏以囗比定其年。自占，占子、

同产年不以实，三岁以上，皆耐。产子者恒以户时占。其／……罚金四两。” 

关于乡部定户籍的办法，规定： 

                             
①
 《张家山二四七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第 216 页，218 页。 

②
 《唐律疏议》卷一《名例》记：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

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 
③
 整理组分之为 22 条，其中个别条文或可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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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襍（杂）案户籍，副臧（藏）其廷。有移徙者，

辄移户及年籍爵细徙所，并封。留弗移、移不并封，及实不徙数，盈十日，皆罚金四两；

数在所正、典弗告，与同罪；乡部啬夫、吏主及案户者弗得，罚金各一两。” 

关于户籍的保管，规定： 

“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皆以箧若匣匮盛，缄

闭，以令若丞、官啬夫印封，独别为府，封府户；节（即）有当治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

奏（凑）令若丞印，啬夫发，即襍治为；臧（藏）□已，辄复缄闭封臧（藏），不从律者罚

金各四两。其或为伪、有增减也而弗能得，赎耐。官恒先计雠，□籍□不相(?)复者，劾

论之。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

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

令、弗为券书，罚金一两。” 

关于立户的原则，规定： 

“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

之，辄为定籍。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

田，使其奴婢，勿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

财。” 

“诸(?)后欲分父母、子、同产、主母、叚（假）母，及主母欲分孽子、叚（假）子田

以为户者，皆许之。孽子皆／……” 

“寡夫、寡妇毋子及同居，若有子，子年未盈十四，及寡子年未盈十八，及夫妻皆

(癃)病，及老年七十以上，毋异其子；今毋它子，欲令归户入养，许之。子谒归户，许

之。” 

“为人妻者不得为户。民欲别为户者，皆以八月户时，非户时勿许。” 

除此之外，《户律》还规定了名田宅的限额，田宅的分割、继承原则，里门、县邑门的管理办

法等等。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造户籍时先要本人自报，叫作“自占年”，小口未能自占者，也可以

由父母或同产兄、姐为之占年，若无父母、同产为之占年者，则由地方官吏代为登记，比定其年。

自占或为子女、同产占年不以实者，三岁以上，罚耐。新生儿都在每年八月编造户籍时登入，不以

时者，罚金四两。登记户口由乡部（而不是“里正”）负责
①
。每年八月，由乡部啬夫会同吏、令

史共案户籍，户籍共造两份，一份留乡部，一份送县。同时还要以乡为单位，编造“年细籍”（性

                             
①
 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登记户口改为由“里”负责，再汇集至乡。走马楼吴简 8655 号简称“广成里谨列所囗

吏人名年纪为簿”，10153 号间称“／小武陵乡囗嘉禾四年吏民人名妻子年纪簿”，5948 号简称“鑢师、囗师、囗

师、锦师母妻子人名年为簿如牒”，9088 号简称“南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户数（？）口食人名年纪簿”，由此可知

三国孙吴初期，登记户口已由“里”负责，再汇集至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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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不详，或为乡级登记名、年之簿籍，类似于唐代的“差科簿”）、“田比地籍”（依田土相邻关

系编造的田亩簿，类似于唐代西州发现的堰别青苗簿）、“田命籍”（性质不详，或即名田籍，即

依法可以名田宅的最高限额，与各户实际占有的田宅数量）、“田租籍”，与户籍一起上报县司，

并予以封存。民、园、宅的上述簿籍的封存与 启，有严格制度，违者各罚金四两，弄虚作假的，

更要重罚。民户迁徙，须迅速移户籍至迁移目的地，不是整户迁移的，也要迅速移名、年、籍贯、

爵位等详细资料至迁徙目的地。违者重罚。乡部啬夫、里正等失职者，也要重罚。对于什么人可以

立户，如何立户，什么时间立户，也都有明确规定。 

《户律》关于名田宅的限额，已有田宅的分割、继承原则，里门、县邑门的管理办法等等

的规定虽然与户籍的登记、管理没有直接联系，但它关系到立户的问题，与户口的管理问题，

所以与户籍制度仍有间接联系。其中尤可注意的是，《户律》规定了“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

伍，以辨囗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田典更挟里门龠

（钥），以时 。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

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它大体继承了秦商鞅变法时所规定的“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

连坐”
①
之法，而在刑罚方面作了一些修改，不再实行“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

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的奖罚制度。 

吕后《二年律令》中，除了《户律》，与户籍登记、管理制度有关的还有《置后律》、《傅

律》与《亡律》中的某些条款。《置后律》规定了爵位的继承办法与户主身分的继承顺序。《傅

律》则规定了有爵位者与无爵位的公卒、士伍享受禀米、受杖、免老、为睆老的起始年龄，有爵者

除其法定的爵位继承人（亦即所谓“后”）外，其他诸子傅籍时应得的爵位等级，以及不同爵位者

之子始傅时的年龄等。《亡律》规定： 

“吏民亡，盈卒岁，耐；不盈卒岁，（系）城旦舂；公士、公士妻以上作官府，皆偿

亡日。其自出殹（也），笞五十。给逋事，皆籍亡日，数盈卒岁而得，亦耐之。” 

“女子已坐亡赎耐，后复亡当赎耐者，耐以为隶妾。司寇、隐官坐亡罪隶臣以上，输作所

官。” 

“奴婢亡，自归主，主亲所智（知），及主、主父母、子若同居求自得之，其当论，畀

主，而欲勿诣吏论者，皆许之。” 

“取（娶）人妻及亡人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取（娶）及所取（娶），为谋〈媒〉者，

智（知）其请（情），皆黥以为城旦舂。其真罪重，以匿罪人律论。弗智者不／。” 

“诸舍亡人及罪人亡者，不智（知）其亡，盈五日以上，所舍罪当黥囗赎耐；完城旦舂

以下到耐罪，及亡收、隶臣妾、奴婢及亡盈十二月以上囗赎耐。” 

                             
①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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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民脱籍逃亡，满一年，处耐刑，不满一年，罚为城旦舂。逃亡归首，也要笞五十。即使因不

知情而留宿逃亡者，也要受罚。百姓如果知情而娶逃亡女子，或嫁逃亡者为妻，包括媒人在内，都

要黥为城旦舂。可见，汉代对吏民与奴婢的脱籍逃亡，禁网颇密。两汉统治者知道，如果不严禁民

人的脱籍逃亡，户口的登记与管理制度就会形同虚设。 

秦汉户籍究竟是一年一定，还是三年一定，史学界意见不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代

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二两”，说明汉代变更户主，要求

立即更籍，不许有任何稽留。《二年律令·户律》又规定：“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襍

（杂）案户籍，副臧（藏）其廷。”“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

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

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罚金一两”。“民欲别为户者，皆以八月户时，非户时勿许”。这

里一再提到“恒以八月……襍（杂）案户籍”、“至八月书户”、“皆以八月户时”，无疑是指每

年八月定户籍。如果是三年一定户籍，则应表述为“定籍年八月”。 

我们知道，汉代郡国每年都要上计，而郡县的户口数又是郡国计簿的最主要内容之一。从县乡

定户籍与郡国上计的关系看，汉代户籍也应该是一年一定。 

上面提到，汉代每年八月，“乡部啬夫、吏、令史”要“相襍（杂）案户籍”，届时，民人不

论男女老小原则上都要到场接受貌阅，时称“案户比民”
①
，官府也借此机会举行敬老等活动。 

《后汉书》卷九五《礼仪志》即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

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后汉书》卷三九《江革传》亦记：“建武末年，（江

革）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此，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

里称之曰‘江巨孝’”。《汉荡阴令张迁碑》载，东汉末，张迁为荡阴令，“八月算民，不烦于

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
②
。张迁于八月算民之时，能做到不烦于乡，应属难能可贵，所以受到

褒奖。张迁如何做到“八月算民，不烦于乡”，碑文未载。从其“随就虚落，存恤高年”句看，很

可能是，不将百姓都集中到乡部貌阅，而是到各聚落貌阅民人。倘若如此，就更加说明，算民之

时，当面貌阅是可或缺的。朝廷还常在八月案户比民之时为后宫选美
③
。 

                             
①
 《管子·度地》言：“令曰：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春秋战国时

期，齐国以十二月为岁末。其时只有秦国以十月为岁首。可见《管子·度地》此语应为秦或西汉初时人所加，反

映的是秦汉制度。 
②
 《金石萃编》卷一八。 

③
 《后汉书》卷一 0《皇后纪》即记：“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

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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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汉户籍登记的主要内容 

秦汉户籍的原始记录今皆不存，但保藏有各种用途的簿籍，举其要者，就有以下几种： 

1、出入关津用的“符”： 

永光四年正月己酉  妻大女昭武万岁里孙第卿年廿一 

          子小女王女年三岁 

橐佗延寿燧长孙时符 弟小女耳年九岁    皆黑色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①
29·1 

 

           妻大女昭武万岁里囗囗年卌二 

永光四年正月己酉   子大男辅年十九岁 

橐佗吞胡隧长张彭祖符 子小男广宗年十二岁 

 子小女女足年九岁 

 辅妻南来年十五岁  皆黑色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29·2 

此两件都是出入关津的凭证──“符”。符的特点是：1、户主单列一行，未记爵级，而记其

职务。2、户主家属分行登记其与户主的关系（儿媳则记为某人之妻），大、小男、女（西汉元帝

永光年间似乎尚无丁中概念，成年男女即记为大男、大女，未成年男女即记为小男、小女），名

年、肤色。登记的顺序是户主先妻，后子媳。儿与女皆曰“子”。弟与妹皆曰“弟”。若全户都是

黑色，就于最后一行记为“皆黑色”。 

登记肤色应为出入关津之符，以及一些法律文书所特有，一般户籍可能不必登记肤色。除此之

外，其他各项应该也是户籍文书的登记项目。 

2、赀簿。赀簿主要有以下两种格式： 

三隧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24·1A 

三燋隧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 徐宗年五十 

 妻妻      宅一区直三千  妻      妻一人 

  子男一人   田五十亩直五千 男子一人   子男二 

子女二 

                             
①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 1978 年 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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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男同产二人  用牛二直五千          

  女同产二人                 男同产二人 

女同产二人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24·1B 

候长觻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 

 小奴二人直三万 用马五匹直二万 宅一区万 

 大婢一人二万  牛车二两直四千 田五顷五万 

 轺车二乘直万  服牛二六千   ●凡訾直十五万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37·35 

以上两件虽然都是赀簿，但格式各不相同。前者既记户内家口，又记赀产；后者记赀产而不

记户内家口。前者对赀产未作合计；后者对赀产作了合计。前者，简文第二行起（即户主之后）分

四部分，第一部分记家口，第二部分记赀产，第三部分记第一部分所记之人与户主的关系（似仅限

于妻与成年之子），第四部分为家口的分类统计；后者简文不分段落。 

“赀簿”的特点自然是详于“赀”而略于“人”，所以赀簿对于家口只计其数，而不具名、年

及其“大、小”。其格式明显不同于一般户籍。一般户籍应具家口名、年、大小男女、爵级等。赀

簿中的计赀部分应该不会照抄入户籍，“赀”的总值是否入户籍，尚难断定。 

3、戍卒家属廪食簿： 

        弟大男辅年十九 

第四卒张霸  弟使男勋年七    见署用谷七石 

        妻大女年十九     八升大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33·20 

 

武成卒孙青肩 

 妻大女年卅四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使女于年十用谷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女足年六用谷一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谷五石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203·7 

 

       妻大女眇年卅五 

第五卒徐谊 子使女待年九   见署用谷五石三斗一升少 

       子未使男有年三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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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部分戍卒随带家属，长驻边陲。家属未自立之前，由官府根据其性别、年龄廪食。这就决

定了家属廪簿的特点是对家口的性别、年龄、廪食标准记载特详，对戍卒本人的记载反而简略，既

不记其爵位，也不记其年龄、籍贯。与一般户籍的格式可能相距甚远。但家口记性别、名、年，应

与户籍相似。 

以上三种簿籍虽然都是以户为单位编制的“籍”，但都不是时人所说的每年“乡部啬夫、吏、

令史”“案户比民”时编造的，必须存档于县廷，其数据并成为郡国计簿主要内容的“户籍”。 

“礼失而求诸野”，汉代户籍的原件既不存，我们或许可以从距汉不远的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

国吴简中寻求线索。走马楼三国吴简中记载各户户口名年的籍书甚多，不下 300 户
①
，惜出土时已

经散乱，尚未加以整理。现录出已缀合与基本缀合的记载各户户口名年的籍书 22 户，以资研究： 

⑴富贵里户人公乘文礼年卅九  ／  523 

礼侄子男鲁年五岁 鲁兄勉年八岁苦癰病            20 

鲁女弟姑年三岁／                      29
 

右礼家口食合四人，其
三人男

 

          
一人女  

                  6
 

⑵义成里户人公乘番能年五十七岁刑左手             5360 

／能妻姑年卅九                      5293 

能子小女掾年七岁                     5219 

右能家口食三人                      5204 

⑶阳贵里户人公乘吴银年廿八  妻大女囗年廿九         1660 

右银家口食二人                      1619 

⑷高迁里户人公乘毛布年卅  妻思年卅九            1656 

右布家口食二人，一人送大屯                1622 

⑸大女娄妾年卅五                       5183 

妾子男苜年七岁                      5159 

右妾家口食二人                      5171 

⑹大女唐妾年五十                       5140 

妾子男淬年十三，盲目，雀两足               5136 

右妾家口食二人                      5207 

                             
①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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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常迁里户人公乘李漠年卅七  妻大女思年卅二         1642 

右漠家品食二人                      1628 

⑻溺弟公乘碓年八岁                      2947 

右溺家口食二人， 訾 十                 1626 

⑼吉阳里户人公乘李奇年六十一                 10405 

奇男弟士伍儿年十。                    10390 

右奇家口食五人， 訾 五 十。              10396 

⑽宜阳里户人公乘桓彝年卅五，真吏               9143 

彝母大女妾年五十                     9149 

彝弟宜囗囗年廿                      9082 

彝女弟阿年十三                      9079 

彝子女华年六岁                      9431 

彝户下奴士年六十三                    9134 

彝户下奴健年十四                     9135 

右彝家口食十人，訾一百                  9055 

⑾宜阳里户人公乘陈颜年五十六，真吏              9156 

颜妻大女妾年卌                      9073 

颜小妻大女陵年卅六                    9058 

颜男弟年七岁                       8451 

颜子男格年卅一，真吏                   9084 

颜从兄奇年八十二，刑左手，盲左目             9159 

颜户下奴宋年十七                     9058 

颜户下婢汝年卌八，苦腹心病                9075 

颜户下婢绵年十七                     9036 

右颜家口食十六人，訾二百                 9109 

⑿吉阳里户人公乘孙潘年卅五，算一               10381 

潘妻大女年十九，算一                  10382 

潘子女囗年五岁                      10379 

凡口三事二，  算一，事， 訾五十            1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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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高迁里户人公乘五将年卅五，算一               10407 

将妻大女囗年卅一，算一                  10408 

将妻大女算年廿五，算一                  10409 

将子男角年七岁。                     10410 

将男弟囗年廿三，算一，盲左目               10231 

将男弟级年五岁                      10228 

（后 缺 概 括 户 内 口 之 简） 

⒁宜阳里户人公乘烝毛年卌一，算一，刑左足           3274 

／毛妻大女姜年卅八，算一                 3305 

毛子男儿年二岁                      3268 

（后 缺 概 括 户 内 口 之 简） 

⒂高迁里户人公乘松年卅四，算一，给县吏           10080 

妻大女絮年卅。算一                   10128 

男弟囗年十二                      10083 

叔父负年廿八，算一                   10079 

（后 缺 概 括 户 内 口 之 简） 

⒃高迁里户人公乘谢修年卅，算一                7419 

修妻大女双年廿，算一                   7361 

修弟男水（？）年廿三，算一                7355 

（后 缺 概 括 户 内 口 之 简） 

⒄平阳里户人公乘朱硕年卅一，算一               10246 

硕妻大女蚤年廿一，算一                  10273 

硕子女囗年五岁                      10197 

硕女弟糸年四岁                      10187 

糸女弟年三岁                       10187 

硕侄子女县年九岁                     10198 

（后 缺 概 括 户 内 口 之 简） 

⒅囗阳里户人公乘桑鼠年廿六，算一，给郡吏           8127 

鼠妻汝年卅     鼠子男彊年九岁            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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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彊男弟眘年六岁  眘男弟囗年四岁            7642 

（后 缺 概 括 户 内 口 之 简） 

⒆鎌（？）佐武陵梁审年卅 囗囗囗见              5817 

审子男囗年二岁  见   审女年一岁   见       5816 

（后 缺 概 括 户 内 口 之 简） 

⒇贯田师临湘鲁章年卌一                    6607 

章妻姑年廿七  见                    5923 

／ 章子男伯年三岁 ／                  6794 

章侄子男世年十岁  见                  5838 

章男弟槕年十五，在本县  章侄子男囗年廿七在本县     5830 

（后 缺 概 括 户 内 口 之 简） 

（21）钱佐罗朱惊年卅，见                   6603 

惊子男军年三岁，见                    6711 

惊子男金年二岁，见                    7415 

／惊子男和年一岁 ／                   6599 

（后 缺 概 括 户 内 口 之 简） 

（22）刚师临湘杨槕年囗三， 见。               6006 

槕妻巨年卌五， 见。                   5961 

槕子男经年十六， 见。                  5966 

槕子男节年六岁， 见。                  5826 

（后 缺 概 括 户 内 口 之 简） 

因为吴简中同名者甚多，所以上述缀合可能有错简，许多户还有缺漏。但因为我们考察的不是

具体的户，而是考察其时登籍的格式，所录户数又较多，所以还能说明一些问题。 

简文中的记载各户户口的籍书，第一行通常是记户主的籍贯、爵位、名、年。如果任职或服役

于官府，还要记其所任。如果有痼疾，则记其疾病情况。以后各行则分记其他家口的名年、性别、

与户主的关系、是否有痼疾等。有的在名年之前注明其年龄段（如大男、小男、大女、小女等），

有的不记。通常是一人一行一简。但也有二人共一行的，这可能是为了节省竹简之故，比较少见。

其时的“子”，仍既包括男儿，也包括女儿。上引第 2 例第 3 行的“子”，就是女儿。“弟”也仍

有男女之分，男弟即今天所说的“弟”，“女弟”即今天所说的“妹”。上引第 1 例第 3 行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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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就是“妹”。为了防止竹简散乱后不易缀合，从第二行起，各行都应标明该家口与户主或上列

家口的关系。 

上引 22 例，大致可分作以下四种类型： 

第 1 例至第 7 例为第一种类型。所记内容即为各户家口人名、年纪。最后一行为“右某家口食

几人”。“口食几人”即共有几人之谓。这一类型的籍书所见甚多，籍书中最后一行为“右某家口

食几人”者，皆属此类型。如： 

右马家口食合五人，其二人男，三人女              9 

右买家口食二人                        1664 

右胡家口食十二人                       1618 

右傅家口食九人                        1678 

右囗家口食囗人                        1681 

右囗家口食二人                        1692 

／右导家口食十一人                      1716 

右家口食三人                        2514 

／口食四人                          2550 

右续家口食二人                        5137 

右囗家口食三人                        5142 

右岐家口食三人                        5149 

右乘家口食四人                        5164 

右囗家口食三人                        5168 

右竦家口食三人                        5193 

右水家口食二人                        5198 

右持家口食四人                        5202 

右树家口食三人                        5225 

右儿家口食囗人                        7630 

第 8 例至第 11 例为第二种类型，格式同第一类型，唯最末一行除合计该户口食数之外，又加

上“赀若干”一项。籍书中最后一行为“右某家口食几人，訾若干”者皆属此类①。如： 

右囗家口食七人， 訾 五 十                 2916 

                             
①
 有些简文在“訾”之前有朱书“中”字，乃表示检核无误之意，可不读。 



秦汉户籍制度的几个问题 

 16

右翼家口食二人， 訾 五 十                 2919 

右头家口食四人，  中 訾  五 十             2923 

右厚家口食七人，  訾  五 十               2931 

右囗家口食三人，  中 訾  五 十             2999 

右廉家口食囗人， 訾 五 十                 4139 

右市家口食囗人，囗囗 訾 五 十               4140 

右熙家口食八人， 訾 三 百                 9094 

右囗家口食九人， 訾 二 百                 9208 

右囗家口食八人， 中 訾 五 十               9769 

右双家口食五人， 中 訾 五 十               9792 

第 12 例至第 18 例为第三种类型。基本格式同第一种，唯于所记各个人的名年之后，加上“算

若干”、“事若干”项①。最后一行的格式为“凡口几人，事几人；算几人，事几人，訾若干”。

与前两类型有显著差异。这种结尾的简文很多见，如： 

凡口三事二  算二事一，   中 訾  ／         2901 

凡口三事二  算二，事，   訾  一  百        4496 

凡口四事三  算二事一，   中 訾  五 十       2907 

凡口四事三  算二事一，   訾  五 十         3677 

凡口五事四， 算三事二， 訾 ／              2943 

凡口五事四， 算二事一，  訾  五 十          3291 

凡口五事四， 算二事一，  訾  五 十          3916 

凡口四事 ， 算二事一，  中 訾  五 十        2944 

凡口四事二， 算二，事，  訾  五 十          2949 

凡口六事五， 算四事二，  訾  五 十          3005 

凡口九事七， 算六事四，  訾 一  ／          4975 

                             
①
 关于此类简文中“事”字的含义，张荣强先生认为，“前一个‘事●’指课役口数”，“后一个‘事’指徭

役”。（见张荣强《说孙吴户籍简中的‘事’》，《吴简研究》第一辑）。王子今先生认为：“前一个‘事

●’，是说按照制度规定应当服役的人数，后一个‘事●’，则是说实际服役的人数。”（转引自张荣强先生前

揭文）。两位先生都把此类简文中的“事”与“役”联系起来，很有道理。我猜测，“口●事●”是关于家口与

劳力的统计。这里的“事●” 除青壮年的大男、大女外，可能还包括如居延汉简廪簿所说的“使男”、“使

女”（居延汉简廪簿的“使男”、“使女”为 7 岁以上，廿岁以下，类似于后世的“中男、女”、“次男、

女”），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包括全劳力与半劳力。“算●事●”则是指应承担的算赋与劳役。通常情况下，家

口数要大于劳力数，即大于全劳力、半劳力之和。各户的劳力数（含半劳力）又大于或等于应纳算赋之口，因为

年十五以下的“使男”、“使女”不必纳算赋。而应纳算赋者，又不定都要服役（据吴简第 10158 号，年十五就

应“算一”，与汉制同。汉代起役年龄多在二十岁上下，孙吴制度不详，估计尚未提早到年十五），所以应纳算

赋的人数又必定大于或等于后一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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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口九事七， 算四事三， 中 訾 一 百          4994 

凡口五事三， 算二事一， 訾 二 百            10044 

凡口七事六， 算四事三， 訾 二 百            10045 

凡口四事三， 算二事一， 訾 二 百            10176 

凡口七事五， 算四事二， 訾 一 千            10151 

凡口三事二， 算二事一， 訾 二 百            10237 

凡口十三事十一， 算八事七， 訾 一百           10272 

凡口十一事八， 算一，事，訾 二 百            10295 

凡口八事七， 算三事二， 訾 一 千            10365 

凡口五事四， 算一，事， 訾 五 千            10378 

凡口四，事， 算一，事， 訾 五 千            10392 

因为这带有小计性质的最后一行，都未出现户主的名字，所以缀合时很难与特定的户联系起

来。上引第 12 例第 1 组的 4 简因为出土时紧靠在一起，未被打乱，所以我们才敢认定：第 10383

号简的“凡口三事二， 算一事， 訾五十”，为孙潘户的口数、应算数、家赀等级的统计简。 

第 18 例与第 22 例为第四种类型，是官手工业工匠的户籍，其特点是不记各人的里、爵，而记

其所隶的县，也不计其家赀、算事。记各人的名年之后，还要记其与否见在。表明这些工匠及其家

属置于县级官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纵观以上四种类型籍书，我以为除第四种类型明显为匠籍可勿论外，其他三种格式都具有户籍

所应有的各种要素。那么，这三种格式中，究竟哪一种是时人所说的每年“乡部啬夫、吏、令

史”“案户比民”时编造的，必须存档于县廷，其数据并成为郡国计簿主要内容的“户籍”呢？在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再看一下当时乡、里有关户口统计的简文，并参考一下时间稍晚一些

的楼兰尼雅出土的魏晋籍与敦煌出土的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 416 年）兵吏户籍的格式。 

楼兰尼雅第 664 号文书所见的魏晋籍
①
： 

 

            妻婿申金年廿囗 

薄 宝成年卅    息男薄笼年六，死 

薄 隃林年卅    妻司文年廿五 

            息男皇可笼年五 

                             
①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版，第 84～85 页。此件无纪年，同出文书有纪年者多为

咸熙（公元 264～265 年）、泰始（公元 265～274 年）前后，据此推断，此件当为魏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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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漅支年廿五   妻温宜囗年廿  

薄 囗囗曾年七十二 囗死 

息男奴斯年卅五囗死 

   ／年卅／ 

囗囗囗年囗 死 

囗囗葛奴年五十    妻勾文年卌 

息男公科年廿五 

勾文囗安生年卌    死 

五十三除  十一 

   年卌／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664 号文书 

 

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 416 年）兵吏籍存 11 户（8 户完整，3 户残缺），现录其中的兵户、吏

户、散吏各 1 户
①
以资比较：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兵裴晟年六十五 

息男丑年廿九                囗囗囗 

丑男（弟）溱年廿五             次男囗 

溱妻马年廿九                女口囗 

                      凡口四 

                     居赵羽坞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散吕沾年五十六 

妻赵年卌三                 丁男囗 

息男元年十七                小男囗 

元男弟腾年七，本名腊            女口二 

腾女妹华年二                凡口五 

                      居赵羽坞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 

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大府吏随嵩年五十 

妻曹年五十                  丁男二 

                             
①
 说见杨际平《敦煌出土经济文书杂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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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男寿年廿四                 女口三 

寿妻赵年廿五                 凡口五 

姊皇年七十四附籍               居赵羽坞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
①
 

通过比对，我认为吴简中各种类型的记载各户户口的籍书中，第一种类型与魏晋籍、西凉籍最

接近。 

与上述吴简同出的有关乡里户口统计的简文有两种格式：第一种格式为某乡（或某里）领吏民

若干户，口食若干人，见如下诸简： 

／右宜都里领吏民，户囗囗，口一百七人               4848 

右高迁里领吏民卅八户，口食一百八十人               10229 

右平阳里领吏民卅六户，口食囗百囗囗人               10248 

右吉阳里领吏民卅六户，口食一百七十三人              10397 

集凡乐乡领嘉禾四年吏民合一百七十三户，口食七百九十五人 ／    8482 

南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户数（？）口食人名年纪簿           9088 

第二种格式同第一种格式，唯在末尾加上“算若干钱”一项。这种格式仅见于第 4985 号简与

9407 号简（无法判明格式的残简不计）： 

／右小武陵乡领四年吏民一百九十四囗，民口九百五十一人，吏口囗囗囗，算一千三百卅四钱 

4985 

囗迁里领吏民户二百五十五户，口一千一百一十三人，收囗囗口算钱合六万二千一百一十八钱 

                                     9407 

为此，我认为吴简中各种类型的记载各户户口的籍书中，第一种类型虽较其他三种类型简约，

但它已完全具备户籍所应有的各种要素，出土的数量又甚多，与此相应的有关乡、里户口统计的简

文又较多，其格式又与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 416 年）兵吏户籍极为相似，因此，我认为，它就是

时人所说的每年八月“乡部啬夫、吏、令史”“案户比民”时编造的，必须存档于县廷，其数据成

为征收赋役的依据，并成为郡国计簿主要内容的“户籍”（狭义的“户籍”）。 

因为汉代八月案户比民的同时还要算民（时称“八月算民”），所以定户之后，又要在各户户

籍的基础上，加上“赀”的内容，这就变成了上引籍书的第二种类型。在第二种类型籍书的基础

上，再加上“算”与“事”（亦即有关赋与役方面的内容），便成了上引籍书的第三种类型。以此

                             
①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第 109～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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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第二、第三种类型的籍书都是在第一种类型籍书的基础上编制的
①
。第二、第三种类型的籍

书，也是以户为单位编制的，包括了全部户内口的年名，我们也可以将之自定义为户籍──广义的

户籍。但它与狭义的户籍还是有些微区别。 

正因为汉代的户籍主要是记吏民家口名年，所以在多数场合即称为“名数”、“名籍”，称

“户籍”者反而很少见
②
。 

四、谈汉代奴婢的附籍 

下面再谈汉代户籍是否包括奴婢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汉代

奴婢不入户籍，而只是作为民户的家赀登记在其财产簿上
③
。也有学者认为，汉代奴婢入籍，附在

良人之后
④
。据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奏谳书》、居延新简《甘露二年御史书》

⑤
与三国吴简，

这个问题可以得到了最终解决。 

《奏谳书》即辑有以下两件案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 194 年）八月甲申朔丙戌，江

陵丞骜敢谳之。三月已巳大夫禄辞曰：六年二月中买婢媚士五（伍）点所，贾（价）钱万六千。迺

三月丁巳亡，求得媚，媚曰：故点婢，楚时去亡，降为汉，不书名数。点得媚，占数，复婢媚，卖

禒所，自当不当复受婢，即去亡，它如禒。点曰：媚，故点婢，楚时亡，六年二月中得媚，媚未有

名数，即占数，卖禒所，它如禒、媚。·诘媚：媚，故点婢，虽楚时去亡，降为汉，不书名数，点

                             
①
 第三种籍书格式的又一形式是末行为“右某家口食几人，算高若干，赀若干”，如第 327 简“右东家口食四人  

算 二  ／”，第 9305 号简“右植家口食四人  算 三  中 訾 五 十”，第 9589 号简“右胡家口食

十二人，算 四， 中 訾 五 十”,第 9669 号简“右山家口食三人， 算 二， 訾五 十”，第 10001 号

简、100472 号简、10478 号简“石妻婢年五十八，算 一”，“石子男仁年十三”，“右石家口食三人，算 

一， 中 訾 五 十”等更明显是在第一、二种籍书的基础上添加而成的。上引诸例的户口简惜未能完全缀

合。 
②
 汉代称“户籍”者似仅见于上引汉高帝五年诏令、吕后《二年律令·户律》与郑众注《周礼》等书。称“名

数”、“名籍”者则所在多见，如《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记：胡孰顷侯刘圣“坐知人脱亡名数，以为

保，杀人，免”；《汉书》卷六四《石奋附石庆传》记：“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

《汉书》卷八一《孔光传》记，汉元帝即位，征孔霸，“徙名数于长安”；《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载：王

莽曾令全国上姚、妫、陈、田、王“五姓名籍于秩宗”；《汉书》卷一 0 四《田叔传》褚先生补记：荥阳任安，

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因想留长安为吏，“因占著名数。家于武功”；《后汉书》卷七七《王吉传》记：

王吉为沛相，“课使郡内各举奸吏豪人诸常有微过酒肉为臧者，虽数十年犹加贬弃，注其名籍”。《后汉书》卷

一一六《百官三·宗正》：宗正“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等等。东

汉还不止十次下诏招诱“无名数”者占籍。三国孙吴初期，户籍似多称家口人名年纪簿，如 9088 号简称“南乡

谨列嘉禾四年吏民户数（？）口食人名年纪簿”，8655 号简称“广成里谨列所囗吏人名年纪为簿”，10153 号间

称“／小武陵乡囗嘉禾四年吏民人名妻子年纪簿”，5948 号简称“鑢师、囗师、囗师、锦师母妻子人名年为簿

如牒。见。”所突出的也只是家口人名年纪而已。 
③
 傅举有《从奴婢不入户籍谈到汉代的人口数》，《中国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袁延胜《论东汉的户籍问题》，

《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④
 杨作龙《汉代奴婢问题商榷》，《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 3期。 

⑤
 《居延新简》E·J·T1：1－3、E·P·T43：92 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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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占数媚，媚复为婢，卖媚当也。去亡，何解？·媚曰：楚时亡，点乃以为汉，复婢，卖媚，自

当不当复为婢，即去亡，毋它解。……吏当：黥媚颜，畀禒，或曰当为庶人。” 

“胡丞熹敢谳之，十一月壬申，大夫诣女子符，告亡。·符曰：诚亡，（诈）自以为未有

名数，以令自占书名数，为大夫明隶，明嫁符隐官解妻，弗告亡，它如。解曰：符有名数明所，

解以为毋恢人也，取（娶）以为妻，不智（知）前亡，乃疑为明隶，它如符。诘解：符虽有名数明

所，而实亡人也。律：取（娶）亡人为妻，黥为城旦，弗智（知），非有减也。……·廷报曰：取

（娶）亡人为妻论之，律白，不当谳。”
①
 

此二案例显示，西汉初，即有奴婢名媚者，曾“占数”其主“点”家，有隶名“符”者曾“书

名数”于其主“”家。居延新简《甘露二年御史书》为追捕故盖长公主大婢丽戎的命令。御史书

指明，元凤元年（公元前 80 年）盖长公主死后，其故婢丽戎“脱籍”逃亡，要求“书到，二千石

遣毋害都吏严教属县令以下，啬夫、吏、正、父老杂验问乡里吏民，赏取（尝娶）婢及免奴以为

妻，年五十以上，刑（形）状类丽戎者，问父母昆弟，本谁生子，务得请（诣）实”。甘露二年

（公元前 53 年）御史书显示，盖长公主的大婢丽戎原先是登入长公主户籍的，元凤元年燕王旦、

盖长公主政变失败后，“丽戎脱籍”逃亡。 

上引吴简户籍第 9、第 10 例亦显示，奴婢入籍，记在良人之后
②
。吴简将登入主人户籍的奴婢

称为“户下奴”、“户下婢”。东汉王褒戏书的《僮约》也将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

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到的奴称为“户下髯奴”
③
，这些都说明汉代私奴婢确实入“户

籍”。私奴婢既登入户籍，那么，其时郡国上报的户口数，自然也就包括私奴婢在内。至于官奴

婢，自应另有专门的官奴婢籍。其时的商贾，还有专门的“市籍”，刘氏宗室，也有专门的宗室属

籍。 

私奴婢登入主人的户籍，与私奴婢登入主人的财产簿，两者并不矛盾，它反映了汉代奴婢既是

人（虽然只是贱人），又是主人的资产的两重性。中国古代奴婢的法律地位是由法律规定的。《唐

律》卷六《名例》明文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唐代奴婢兼具“人”

与“物”双重性质的基本特点④。因为奴婢是“人”，所以奴婢登入户籍、手实与户口帐，而畜产

等资财则不在其列。因为奴婢是人，所以《唐律》卷六《名例》还明文规定“诸官户、部曲、官私

                             
①
 《张家山二四七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第 214～215 页。 

②
 陈爽先生亦曾据吴简认为：汉代奴婢入籍，附于良人户口之下。见陈爽《走马楼吴简所见奴婢户籍及相关问

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 2004 年版。 
③
 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四二。 

④
 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等即曾根据唐代奴婢登载于户籍，奴婢可成为财产权的主体，以及奴婢的债务负担、对奴婢生

命的保护，以及奴婢亲属关系、奴婢婚姻和收养的适法，奴婢在刑法上的责任能力，奴婢在诉讼法中的地位等，

认为唐代奴婢具有半人半物性质，说看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奴隶农奴法、家庭村落法）》，东京大学出

版会 1962 年版；《再论唐代法中奴婢的地位──答滨口教授》，《史学杂志》第 74 编第 1号。 



秦汉户籍制度的几个问题 

 22

奴婢有犯，本条无正文者，各准良人”。奴婢虽然是“人”，但他们只是“贱人”，所以他们只能

附在主人户籍，处于从属地位。在各级户口帐上，奴婢也是作为“贱口”单列。在刑法上，对奴婢

犯主的刑罚，也远比主人侵害奴婢的重。奴婢对于其主，在许多方面又同于资财。《唐律》规定：

如果主人谋反、谋大逆，其田宅、资财要没官，奴婢作为主人的资财也随之没官。主人出卖奴婢，

也与出卖牲畜一样“立市券”。如此等等也都说明奴婢对于其主人而言，在许多方面确实无异于畜

产、资财
①
。 

汉代虽无“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官私奴婢有犯，本条无正文者，各准良人”之类的法律

规定，但《二年律令·贼律》明文规定：“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辜死，令赎死”。

奴婢主人殴笞奴婢致死，既然要处以“赎死”重刑，那么，非奴婢主人的他人“贼杀”、“贼伤”

奴婢，自然也应按《贼律》关于“贼杀人、斗而杀人，弃市。其过失及戏而杀人，赎死；伤人，

除”，“贼伤人，及自贼伤以避事者，皆黥为城旦舂”的规定量刑。这实际上已经体现出对于奴

婢，除非另有规定，即视同庶人的精神。 

《二年律令·告律》规定奴婢告主要弃市，但不限制奴婢告其他庶人，这表明奴婢可以作为诉

讼主体，对主人之外的其他庶人有诉讼权。《二年律令·置后律》还规定：奴主若“死毋后而有奴

婢”，可以免奴婢为庶人，代户，并继承其主家余财。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公元 35 年）二月

诏规定：“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②
，更明确认为奴婢是人。凡此都说明，奴婢

在法律上首先还是“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奴婢的法律地位却很低贱，只是“贱人”。因为奴婢只是贱人，所以《贼律》规定“奴婢殴

庶人以上，黥頯，畀主”，“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其量刑远远重于庶人之

间的相殴、相杀伤。《二年律令·告律》还规定：“奴婢自讼不审，斩奴左止，黥婢颜頯，畀其

主”，而对于庶人，却无此规定。《二年律令·杂律》规定：“奴取（娶）主、主之母及主妻、子

以为妻，若与奸，弃市”，而奴主奸婢,却完全合法。凡此都表明奴婢法律地位之卑贱。《二年律

令·户律》更规定：庶人分家析籍时，奴婢和马牛羊等财物一样分割。这又表明，奴婢对于其主而

言（也仅仅是对其主人而言）是财产。正因为汉代奴婢具有这种既是人又是物的两重性，所以奴婢

既要登入主人的户籍，又要登入主人的赀产簿，二者并行不悖。也正因为奴婢只是“贱人”，所以

奴婢虽然有“名数”，但却不算编户齐民。 

                             
①
 参见杨际平《唐代的奴婢、部曲与僮仆、家人、净人》，《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3期。 

②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 


